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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害法轮功 泸州法院作恶多端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三

月十四日】（明慧网四川报道）

在中共政法委、“610”的操

纵下，四川省泸州市多个法

院，一直在用非法手段迫害法

轮功学员，以下仅举几例：  

另类迫害：不作任何解释

的临时改期  

泸州市江阳区法院曾正

式通知律师，将于三月四日或

五日上午九点半在江阳区法

院第四庭对法轮功学员李延

钧博士、杨太英女士非法庭

审。律师称，这还是第一次接

到这种不能确定日期的“正式

通知”。二月二十八日，江阳

区法院又打电话询问律师三

月四日能否到庭，律师确认能

到。但是，就在开庭头天，即

三月三日下午，泸州法院突然

通知律师开庭改期。  

很多家属第二天到江阳

区法院才知道开庭临时改期，

家属对守门的警察说：星期五

才打电话问了开庭确不确定，

你们说确定我们才来的。我们

请假，耽误工作，来回又白花

车船费，李延钧的兄弟特从外

省赶来。法院说不开庭就不开

庭，人就这样无休止的关

着……  

家属想见相关人员，却一

个也见不到。江阳区法院这个

不作任何解释的临时改期，就

是一种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属

及律师的手段。 

无视法律 强行判刑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泸

州江阳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

黄朝珍非法庭审，在扩音器上

做手脚，或发噪音，或无声，

故意干扰正义律师为法轮功 
学员无罪辩护。 

黄朝珍本人做了有力

的无罪辩护，她的律师从中

国现行法律角度、保护人权

角度、信仰自由的角度、与

世界接轨的普世价值角度、

维护宪法尊严等角度做了

全方位的无罪辩护。律师的

结论是，修炼法轮功合法，

黄朝珍没有违反国家任何

一条法律，要求立即无罪释

放黄朝珍。合议庭在法律面

前，不敢当众作出结论，宣

布休庭。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

九日下午三时左右，泸州市

江阳区法院再次“开庭”，

不到十分钟，就匆匆宣布对

法轮功学员黄朝珍女士判

刑五年。 

秘审秘判唐旭珍教授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

三日，泸州市江阳区法院对

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退休

副教授唐旭珍女士进行非

法庭审，法庭上，除了审判

长、公诉人、警察，没有一

个旁听者，关注此案的亲

属、朋友，一个也没得到开

庭通知。庭审及宣判都是秘

密进行的。最后，黑司法扣

押唐旭珍女士的上诉，硬是

将七十岁的善良老人投进 

四川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

迫害三年半。 
逼迫律师退庭  

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

泸州长江机械厂技师杨明

被泸州江阳区法院秘审、诬

判五年冤狱。杨明的亲朋好

友向当地政府、人大、政协

控告泸州江阳区司法机关

违法超期关押、违法秘审、

冤判的犯罪行为，及办案人

徇私报复，三次将退回的案

子上诉检察院、执意将杨明

推上法庭的实情。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

七日，泸州中级法院对杨明

二审开庭。法庭上，北京的

唐吉田律师、刘巍律师做无

罪辩护。唐律师对审判长

说：“请你把法轮功定为×

教的法律文本拿出来，看看

其中哪条哪款把法轮功定

为了×教。”刘律师也抓紧

极有限的时间向法庭陈述

法轮功有益人民身心健康

的好处。随着辩护的展开，

证实法轮功学员无罪的真

相即将当庭揭示出来。法官

李旭东恼羞成怒，律师一开

口，他就乱敲法槌打断律师

的话，并说：“你还在这里

宣扬法轮功。” 

律师出示法律依据，

他不准，又说扯远了，一

次次阻止律师说话。两位

律师无法进行正常的辩

护，愤然离庭以示抗议。

公诉人居然在逼退律师

的情况下，趁机向法庭提

出维持原判。  

江阳区法院还使用

恶人告状的卑劣伎俩诬

告律师，利用中共黑司法

吊销唐吉田律师的执照，

对捍卫宪法、捍卫人权的

正义律师进行迫害。此丑

恶行径轰动国际社会。  

古蔺法院惧怕人多，

随意更改开庭地点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

二日，古蔺法院将三名法

轮功学员罗正贵、张自

琴、舒安清弄到泸州异地

开庭。开庭头天中午，古

蔺法院突然通知，开庭地

点由原定的泸州纳溪法

院改为偏僻的泸州纳溪

看守所。尽管地点突然变

更，天阴下雨，赶来参加

开庭的旁听民众仍然甚

多，约二百来人一直在雨

中等候。到了中午，古蔺

法庭以来人太多为由取

消了当日的开庭。  

几个月后，二零一二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古蔺

法院在古蔺开庭重审此

案。在法轮功学员自辩与

律师的辩护都充分证实

了法轮功学员无罪的情

况下，古蔺法院执行背后

黑恶势力的旨意诬判三

名法轮功学员四年、三年

半冤狱。其中被投进监狱

迫害的古蔺石（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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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轮功的主众看到；而在

海外，法要著作《转法轮》

已被翻译成 38 种语言文

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正

在进行过程之中，这是一

个鲜明的对比！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

前，同根同族的台湾，修

炼法轮功人数只有一万

多，而现在已有几十万人

走入修炼，增加了几十

倍。迄今，法轮功已经弘

传到了一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修者上亿；而在中

国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却

在被残酷迫害。1：100 多，

这是一个更加鲜明的对

比！◇ 

（接上页）宝镇政府干部罗

正贵已是将近八十岁的老

人。他与妻子张自琴均被非

法判刑四年。这是他们被迫

害的家破人亡后遭到的第

二次判刑迫害。舒安清在迫

害中失去工作、失去单位分

到的住房、遭非法劳教迫害

及酷刑折磨，此次古蔺法院

将其非法判刑三年半，致使

无依无靠、失去生活来源的

一家老小雪上加霜。  

合江法院设奸计阻挡

律师进场辩护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

日，合江法院对泸州六位法

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审理。庭

外警力密布，制造恐怖，不

准群众旁听；设奸计对律师

违规“安检”，律师拒绝配

合其违法违规行为，合江法

院达到阻挡律师进场为法

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邪恶

目的。这场名曰公开开庭的

庭审，实则成了违法黑审。 

这样的开庭是无效的，

六律师一致联名抗议，向有

关部门举报该法院的违法

违规行为，要求重审此案。 

 合江法院不听律师的

合法呼声，一意孤行选择继

续违法操作，为掩盖迫害的

真相草草结束此案，于二零

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分别强

判六名法轮功学员有期徒

刑七年、五年、四年、三年、

三年零三个月。 

泸县法院的黑箱操作  

泸县法院秘审秘判程

洪州老人。程洪州，泸州市 

” 

图：近年来，已有近百位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近千场
无罪辩护。正义律师们从法律角度、信仰角度、法轮功真
相角度、甚至政治角度有理有据有力地全面论证“修炼法
轮功无罪，传播法轮功真相无罪”。上图是为法轮功学员做
无罪辩护的部分大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国
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泸县奇峰镇宝藏乡人，

七十多岁， 二零一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泸县

国保“610”特务及奇峰

乡镇邪党人员非法绑

架，当日劫持到资阳二

娥湖洗脑班非法拘禁。

强制洗脑迫害三个月

后，程洪州被泸县法院

秘密判刑三年，七十岁

的老太太被劫持到四川 

简阳监狱“服刑”迫害。  

判刑是有司法程序的，而

泸县法庭一没向程洪州本人

传递起诉书，二没告知本人请

律师的权利，三没通知家属参

加开庭，就开来大队人马欲在

洗脑班对程洪州进行非法判

刑。 

二娥湖洗脑班本来就是

一个非法拘禁他人、非法剥夺

公民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的非

法机构，严肃的司法活动却在

违法犯罪的黑窝里进行。 

被泸县法院秘审秘判的

还有一位名叫杨春蓉的法轮

功学员。 

纳溪法院开庭不出告示，

不通知家属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纳

溪法院非法庭审贵州三名法

轮功学员。律师无罪辩护及当

事人自辩，充分证明法轮功学

员无罪，应予以当庭释放。而

庭审后无罪的法轮功学员还

依然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 

一月二十三日，当事人汪

代贵的家人到纳溪法院要人。

接待的人自称姓郑，刑庭的。

汪代贵的亲属询问：开庭为什

么不通知我们？回答说：他们

不是小孩，不需要监护人，所

以不通知家里人。 

在法院外大家可以看到，

刑事案、连个普通的离婚案开

庭都要出告示通知，而法轮功

的案子就不出告示，不通知家

属，这不是中共当局因迫害法

轮功违法而心虚吗？  

纳溪唐天敏女士，曾遭

两次非法劳教迫害，受尽了暴

力“转化”的酷刑折磨。从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明慧网报道，

得知下落不明的唐天敏已被

纳溪法院秘审秘判，并秘密劫

持到了简阳女子监狱，正遭受

着监狱种种酷刑折磨。 

泸州公检法及各法院参与

迫害法轮功作恶多端，其罪恶

罄竹难书。这场迫害留下的罪

证，将永远是人类的耻辱。◇ 

三个鲜明的对比 
甚至被活摘器官、酷刑虐

杀；而在香港、澳门、台

湾以及世界各地，法轮功

学员自由地炼功，自由地

阅读法轮功书籍，修炼法

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从

来都没有被禁止过。这是

一个鲜明的对比！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

前，法轮功主要著作《转

法轮》在中国大陆供不应

求，曾被《北京日报》、《北

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

书。中共公开发动迫害后，

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

以及其他法轮功书籍，作

为禁书大量销毁，不敢让 

【明慧网】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公开发动迫

害法轮功，14 年来，中

国大陆众多法轮功学员

被投入监狱，劳教所和

洗脑班，失去人身自由， 


